
報名詳情 
 

本次活動是以「女性向」及「一般向」為主的各類物品交流／販售場，接受社團／組織／個人申

請報名。 
現場攤位可販售商品具體如下： 

類別 官方（全新／二手） 同人／二次創作（全新／二手） 

漫畫／動畫／遊戲／小說相關 ✓ ✓ 

nico／vocaloid 相關 ✓ ✓ 

聲優相關 ✓ ✓ 

舞台劇／音樂劇相關 ✓ ✓ 

J家相關 ✗ ✓ 

cos／lo用品 
（wig／服裝／道具／配飾／化妝品／...） 

✗ ✗ 

 
以上各類別包括但不限於 商業漫畫小說畫冊／同人本／官方goods／同人goods／雜誌／生寫／同人手

作... 
若對販售物品有疑問，請電郵資訊：manimehk@gmail.com  
 
■ 報名日期︰ 2017年6月6日 8:00pm开始（額滿即止） 
■ 攤數：20－30攤 
■ 申請方法︰請先細閱下列報名須知，後填寫以下申請表；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表格 → wow   
■ 審核結果︰申請會在提交申請後三個工作天內以電郵方式發出審核結果通知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申請成功者於限時內繳交攤位費用（繳款信息將在確認郵件內說明） 
 

​ 
報名須知 
 
▼一個攤位（半桌） 
含半張桌子（90cm*60cm）+ 一張椅子 
▼攤位費用 
HKD 180 
 
▼兩個攤位（全桌） 
含一張桌子（180cm*60cm）+ 兩張椅子 

mailto:manimehk@gmail.com
https://goo.gl/forms/CJEUjNTMoIvYc8Li2


▼攤位費用 
HKD 360  
 
▼加椅 
每一個攤位可加椅子一張（兩攤為兩張），數量有限先到先得，按報名順序為准。 
椅子費用為HKD10／張，請在報名表格相應位置填寫。 
攤主可自帶折疊椅子，由於攤位闊度限制，請使用適量及輕便的椅子以免影響他人。 
 
 
▼攤位類別 
|| 如果同時會販售多種類物品，請選擇主要/多數類別－ 
．同人組織攤位（主要販售自家出品同人創作）​
．官方商品販售攤位（包括全新日誌及官方週邊）​
．一般二手商品販售攤位​
※ 屆時我們會把同人組織、官方商品販售攤位與一般二手商品攤位分開安排，只可單選。 
 
 
■ 連攤申請 
請在申請表格相應位置填寫，需填寫對方攤位名稱。 
希望連攤之攤位雙方均需填寫，如只有一方填寫則不會受理處理，敬請攤主們留意、妥善填寫

項目​
※ 不同類別之攤位沒法連攤； 
 
■ 一 般 參 展 限 制  
販售物必須為上述表格內容相關之物品； 不得販售盜用他人的創作（包括但不限於官方）所製

作的商品；嚴禁販售任何違反香港法律之物品； 
我們將會發出各類貨物詳情模板，攤主可自行打印並付在相應貨物上。 
 
 
■ 二 手 商 品 限 制 
 
|| 數量（包括中日二手同人刊物及週邊） 
  同一本刊物 / 同款週邊，每款不得販售多於2本 / 2項以上； 
 
|| 售價 
   二手商品售價不得定高於商品原價 / 購入價格，請定出合理販售價格，也請販售者嚴加遵守

；我們沒辦法每本每項都進行檢查對照，希望各位同好自律。 
   活動當天我們會查看攤位販售物，如有定價懷疑過高情況可能會作出查問，敬請注意，也請

理解和合作，感謝。 
 
|| 清晰標示 
－刊物如果是非中文內容，如日文/英文，必須清楚於封面標示；（可用label / 紙膠帶等） 



－如刊物或週邊有瑕疵，例如︰內頁缺失、污跡、壓痕、撞角等，必須清楚於封面標示；也請要

求買家離攤前清楚檢查，避免有不必要的售後問題發生。 
－如攤上有部份全新物品，也請清楚標示全新 / 二手，以免買家混淆； 
 
※對於自家出品的同人創作數量及價格沒有特別限制（當然如果原作者或是出品公司有對同

人限制，社團也需遵守） 
※如有更新或補充，會再另外公告通知； 
 
 
■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 制 
根據香港法例第390章︰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》（以下為撮要內容，請以原文為準） 
「淫褻」和「不雅」包括含有但不限於暴力、變態及可厭 / 令人反感成份之物品，該物品分為以

下三類︰ 
｜第I類 －  非淫褻、非不雅；發佈不受限制 / 可向任何人仕發佈 
｜第II類 － 不雅：不得向十八歲以下人仕發佈  
｜第III類 －淫褻：禁止在香港發佈 
 
※ 凡屬不雅（即第II類）物品均不得向18歲以下人仕發佈 ，而且必須載有法定警告封條 。 
   至於淫褻物品，則一律禁止發佈。 
 
● 出售屬於第II類（18禁/成人向）之刊物時必須用封套密封，其封面及封底必須附有印有法定

警告字句的封條、 
該封條必須佔該刊物封面及封底百分之二十或以上之面積；並於封面或封底載有出版人資料

，包括︰出版人的姓名或名稱、營業地點的詳細地址及電話號碼。 
而文字須與底色呈明顯對比效果，例如︰白底黑色字； 
 
▼ 法定警告內容如下︰ 
WARNING︰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
BE DISTRIBUTED , CIRCULATED , SOLD, HIRED , GIVEN , LENT , SHOWN , 
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
警告︰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；不可將本物品派發、傳閱、出售、出租、交給或出 
借予年齡未滿18歲的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、播放或放映。  
 
● 如封面或封底屬不雅，物品須以完全不透明封套/膠袋密封，封套上除了展示該物品的名

稱、發佈日期、期數及售價之外，不得展示其他事物； 
● 不得販售予任何十八歲以下 / 未滿18歲之人仕； 
 
任何出版人或印刷人違反以上規定，無論他是否知道該物品為不雅物品，即屬犯罪， 
首次定罪，可處罰款$400,000及監禁12個月，第二次或其後定罪，可處罰款$800,000及監禁12
個月。 
有關詳情，請參閱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》- 第24條︰發佈不雅物品的限制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?SearchTerm=%u6DEB%u893B%u53CA%u4E0D%u96C5%u7269%u54C1%u7BA1%u5236%u689D%u4F8B


 
● 如需展示見本，見本內含有R18成份之內容必須密封，不得展示；週邊物品如感有不雅成份

同樣不得公開展示； 
● 參展社團如被發現有意或無意違反以上條例，已屬違法，主辦單位如勸告無效則有權終止

其參展權並請該攤主離場，攤主請自行承擔法律責任。 
 
若對本次活動有任何疑問或建議，歡迎電郵至manimehk@gmail.com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?SearchTerm=%u6DEB%u893B%u53CA%u4E0D%u96C5%u7269%u54C1%u7BA1%u5236%u689D%u4F8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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